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扩大
产能购置设备允许企业所得税
税前一次性扣除
 一、政策描述
  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为扩大产能新购置的相关设备，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二、主要内容
  （一）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为扩大产能新购置的相关设备，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二）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名单，由省级及以上发展改革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确定。
三、执行期限
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截止日期视疫情情况另行公告。
四、政策依据
 （一）《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8号）
 （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4号）
五、办理流程
企业享受所得税优惠事项采取“自行判断、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办理方式。
 六、备查资料
    与业务相关的证明材料。
 七、申报指引
 （一）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按照8号公告第一条规定，适用一次性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的，在优惠政策管理等方面参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设备器具扣除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执行问题的公告》（2018年第46号）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_GoBack] （二）企业在纳税申报时将相关情况填入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固定资产一次性扣除”行次。
八、即问即答
我司是一家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春节期间我司响应政府号召，提前开工转产医用口罩用于疫情防控，为此公司为扩大产能新购置了相关设备。请问我司能享受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政策吗?
答：可以。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8号，以下称8号公告)，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为扩大产能新购置的相关设备，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